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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窝赃
、

销赃罪的儿个问题

兰 建 平

《 法学研究 》 今年第一期发表了顾肖荣同志的 《 也谈赃物和窝赃
、

销赃罪 》 一文 (下称
.

顾文
”

)
,

对实际工作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

顾肖荣同志的研究是深入的
,

有 独 到 的 见

解
,

读之收益非浅
,

令人诚服
.

但掩卷沉思
,

对几个间题尚有疑惑
,

特提出研讨
.

一
、 “

黑吃黑
”

案件的行为人是构成窝赃罪还是诈骗罪? 即窝赃销赃的行为人为了将赃

物占为己有
,

便向提供赃物的本犯伪称赃物已被国家有关机关没收或遭抢或遭窃而不复存在

了
。 .

顾文
”

认为对这种情况应定窝赃罪
。

因为
“

本犯已先将赃物提供给窝赃
、

销赃人了
,

即行为人在自己的欺骗行为之前已经占有了赃物
,

其特征是交付行为在先
,

欺骗行为在后
,

其欺骗行为和交付财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 。

笔者认为对这种案件中的窝赃人不应定窝赃罪
,

而应定为诈骗罪
.

因为
:
第一

,

构成诈

骗罪的主观要件是
,

行为人不仅意识到自己在诈骗财物
,

而且希望诈骗获得成功
,

其意图是

通过诈骗手段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

在
`

黑吃黑
”

案件中
,

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诈编

罪之故意和目的
。

他并不是为了给本犯提供隐藏赃物的场所
,

使之逃避侦查和审判
,

故不具有

窝赃罪的故意
.

第二
,

构成诈骗罪的客观要件是
,

行为人采用编造虚假情况
、

隐瞒事实真相

的手法
,

使受骗人信以为真
,

上当受骗
。

至于是否交付财物在先
,

是否欺骗行为在后
,

并不

影响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成立
.

因为诈骗罪的因果关系
,

不是
“

欺骗行为与交付财物之间
”

的

因果关系
,

交付财物并不是诈骗犯罪的结果
,

只有欺骗行为与非法占有财物才是诈骗罪的因

果关系
. “

黑吃黑
”

案件中
,

行为人非法占有赃物
,

正是由其诈骗行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

从这二点看
,

行为人是符合诈骗罪特征的
.

第三
,

我国刑法对窝赃罪和诈编罪所规定的法定

刑完全不同
.

刑法对窝赃
、

销赃罪规定的法定刑较轻
,

而对诈骗罪规定的法定刑较重
,

根据

罪刑相适应原则
,

说明窝赃
、

销赃罪的社会危害性比诈骗罪为轻
.

如果
“

黑吃黑
”

案件中的

行为人通过诈骗手段侵占的不是价值几百元的赃物
,

而是价值十万元的赃物
,

这就更明显可

以看出对这种案件的行为人只定窝赃罪
,

是罪重而罚轻
,

罪刑不相适应
.

二
、 .

顾文
”

谈到如何确定窝赃
、

销赃罪具备故意的时间
,

指出
: `

因本罪的不同具体

形态而有所不同
. , “

窝赃行为具有继续犯的牲质
,

其犯罪行为和不法状态同时 在 继 续 之

中
。 ”

而
“

销赃罪不具有继续犯的性质
。 ”

对于销赃罪是否不具有继续犯的性质
,

笔者有不同

的认识
。

诚然
,

不是所有销赃的情况都有继续犯性质
,

如
“

顾文
”

提到的行为时不知情销出后

才知道是赃物的
,

就无继续犯性质
,

应认定行为人不具有销赃罪的故意
。

但是
,

这并不是所

有销赃的情况
,

不能认为所有销赃都无继续犯性质
.

譬如
,

本犯交付赃物时
,

销赃人不是明



知
,

但赃物没有马上销出
,

在销售过程中行为人发现是赃物
,

尔后仍继续销售
,

这种情况就

是不法行为和不法状态都处于继续之中
,

故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销赃罪的故意
.

三
、 “

顾文
”

认为销赃罪
“

实际上是一种居间介绍的行为
” .

居间介绍是指销赃人处于

本犯与最后买得赃物的人之间
,

充当中介作用
,

转手倒卖赃物
,

当然不包括明知是赃物而收

买 自用的行为
.

我认为
`

代为销售
”

赃物不是狭义的
,

它包括明知是赃物而帮助售与他人的

行为 (含居间介绍 )
,

也包括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的行为
.

因为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与

明知是赃物而接受犯罪分子赠与的行为
,

与明知是赃物而转手倒卖的行为
,

其主观上都是明

知
,

犯罪客体都是妨害司法机关侦查审判犯罪分子的活动
,

因此
,

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区

别
.

既然后二种行为构成窝赃罪
、

销赃罪
,

为什么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就不构 成 销 赃 罪

呢 ? 这当然说不通
.

因此
, `

顾文
”

也认为
: “

对那些经常
、

大量地收买赃物的
,

即以销赃

罪论处
” .

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并不是居间介绍行为
,

如果说这种行为也可构成销赃罪
,

那就不能说销赃罪完全是种居间介绍行为
.

居间介绍只是销赃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

而不是所

有的形式
.

当然
,

收买赃物自用与代为销售的其它形式还是有区别的
,

但只是量的区别
、

情

节轻重的区别
.

因此
,

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数量少
,

价值小的
,

可不 以销赃罪定罪处罚
,

而次数多
,

数量大
,

价值高的
,

还是应以销赃罪定罪处罚
。

(作者单位
: 湖南衡 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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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复核与二审程序合并适用合法

张含光 王清华

死刑复核程序应否暂时由二审程序代替的间题
, 《 法学研究 》 19 8 6年第三

、

六期发表了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
,

死刑复核程序和二审程序
,

在目前可以
“

合二而一
,

(见第三期肖胜喜文 )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死刑复核程序和二审程序合并
,

是违法的
,

是对

死刑复核程序的取消 (见第六期孙华朴文 )
。

读了这两种观点的文章
,

觉得都言 之 有 理
,

论之有据
.

前一种观点是从当前最高法院授权高级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
,

使高级法院在同

梦
一死刑案件上既是二审又是复核审机关的实际情况讲的

,

不无道理
.

事诉讼法规定死刑复核程序和二审程序各自的特定内容和作用上讲的

非
。

我们认为
,

前一种意见似乎更切合实际
.

后一种观点是从我国刑
.

这种立论 也 无 可 厚

为什么说切合实际呢? 主要有两点
:

(一 ) 部分死刑核准权没有
一

下放高级法院行使前
,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
,

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

者核准
。

即最高法院在收到各地高级法院报情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后
,

山审判员三人组


